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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扶组〔2019〕5 号

龙川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印发《龙川县
2019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工作方案》的

通 知

各镇党委、政府，县直和中央、省、市驻龙副科以上单位：

经县委、县政府同意，现将《龙川县 2019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

活动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龙川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

2019 年 6 月 10 日

抄送：市扶贫工作局、深圳宝安对口帮扶龙川指挥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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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川县 2019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
活动工作方案

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，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之

年。根据县委、县政府工作部署，为扎实开展好“6·30 广东扶贫

济困日”活动（以下简称“6·30”活动）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制

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活动主题和目标

（一）活动主题：决胜脱贫攻坚，助力乡村振兴。

（二）活动目标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论

述，落实省、市、县脱贫攻坚三年行动方案，响鼓重锤，尽锐出

战。围绕决战决胜脱贫攻坚，奋力推动龙川“12345”发展新思路，

广泛发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扶贫济困活动，支持脱贫攻坚和乡村

振兴工作。

二、活动内容和形式

（一）开展宣传发动活动

1.开展主题宣传活动。组织新闻媒体深入宣传 2019 年“6·30”

活动主题，6 月 20 日-30 日期间，县广播电视台每天播报捐款情

况，机关企事业单位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宣传扶贫济困日活动，

宣传支持脱贫攻坚、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先进典型，大力

弘扬扶贫济困新风尚；大力宣传红色基因，弘扬革命精神，动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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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方面力量，共同支持参与老区苏区发展。（县委宣传部、县广

播电视台、县扶贫工作局负责）

2.开展公益宣传活动。通过电视、电台、微信公众号、公交等

宣传媒介，加大公益宣传力度，弘扬社会公德美德，营造扶贫济

困氛围，激发全社会参与扶贫济困的热情。（县委宣传部、县广

播电视台、县扶贫工作局负责）

3.开展走访宣传活动。组织上门走访爱心企业、爱心人士，通

报“6·30”活动情况及成效，争取继续参与和支持。（各镇，县

扶贫工作局、县工商联、县工业园管委会、县工业商务和信息化

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县级捐赠接收单位负责）

（二）开展系列爱心捐赠活动

1.开展机关干部职工爱心捐赠活动。6 月 28 日前，各镇、县

直及省市驻龙各单位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捐赠活动。（各镇，县直

机关工委、县扶贫工作局负责）

2.开展外出乡贤募捐活动。指导辖区内行政村开展外出乡贤募

捐活动，定向捐助村内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建设及精准扶贫贫困户

脱贫相关项目。（各镇负责）

3.开展发动企业参与扶贫捐赠活动。召开重点企业家座谈会，

通报活动情况，发动捐款，请县主要领导出席。（县委办、县府

办、县工商联、县工业园管委会、县扶贫工作局、县市场监督管

理局、县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负责）

4.开展社会组织扶贫助困活动。向全县公益慈善组织发出倡

议，动员公益慈善组织积极参与扶贫济困活动。（县扶贫工作局、

县民政局负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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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开展扶贫志愿募捐活动。指导各镇各单位广泛动员和组织社

区居民参与扶贫济困募捐活动，做到社区募捐全覆盖。组织志愿

者在志愿服务驿站、志愿定点服务站开展扶贫募捐活动。（县红

十字会、团县委、县扶贫工作局负责）

（三）开展结对帮扶活动

1.开展“百企帮百村”行动。引导和鼓励爱心企业捐助创建

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，助力乡村振兴，重点实施贫困村产业发

展、村内巷道硬化、饮水安全、垃圾污水处理、健康养老设施等

公益项目建设。（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工商联、县扶贫工作局、各

镇负责）

2.开展到挂钩村扶贫活动。6 月 30 日前后，结合“七·一”

党日活动、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专题教育活动等，县、镇各

级各部门组织党团员和干部职工到对口帮扶村开展访贫慰问、送

温暖及捐资贫困户危房改造等活动。（县直各单位、各镇负责）

3.开展对口帮扶活动。协调深圳市宝安区对口帮扶龙川县指挥

部，动员深圳市各帮扶单位、企业为我县脱贫攻坚捐款捐物，组

织人员深入到村开展扶贫帮困活动。（深圳市宝安区对口帮扶龙

川县指挥部、县扶贫工作局负责）

4.开展“学子献爱心”活动。广泛发动全县中、小学校和中职、

技校学生参加“学子献爱心”活动，引导青少年群体积极参加扶

贫济困。（县教育局负责）

（四）开展“拥政爱民献爱心”活动。创新“双拥”工作，

倡议全县驻军开展扶贫济困捐赠活动，捐赠资金专项用于资助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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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老兵和革命老区新农村建设。（县武装部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负责）

（五）做好扶贫济困表彰授匾活动。对 2018 年在广东扶贫济

困日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，推荐到省、市进行表彰，

授予省“红棉杯”（对捐赠 1000 万以上的授予金杯、500 万以上

的授予银杯、50 万以上的授予铜杯）；市“万绿杯”（对捐赠 100

万以上的授予金杯、50万以上的授予银杯、20万以上的授予铜杯）；

对捐赠 5 万元以上的进行县级表彰授匾。各镇各单位每年要对上

一年度捐赠单位（企业）和个人进行登记造册并报县扶贫局，由

县扶贫局统一印制爱心芳名录，并印发给捐款 1000 元以上（以汇

入县扶贫局接受捐赠专项账户为依据）的爱心单位（企业）和个

人。（县扶贫工作局、县民政局，各镇负责）

（六）举办全县“6.30 活动”仪式。6 月 29 日前，举办 2019

年“广东扶贫济困日”活动仪式，通报 2018 年“6·30”活动情

况，通报全县 24 个镇及单位募捐情况，表彰 2018 年“6·30”活

动先进单位和个人，县领导现场捐款，各单位（企业）捐款举牌。

（县委办、县府办、县扶贫工作局、县民政局负责）

三、捐赠资金到账落地和使用管理

（一）接收捐赠款项及资金使用。县直及省市驻龙各单位、

干部职工的捐赠，由各单位负责接收后，于 6 月 28 日前直接汇入

(缴入）“6.30”扶贫济困日专户（户名：龙川县扶贫工作局开户

银行：广州农村商业银行，账号：20121260000000024），凭银行

汇款单（交款单）到县扶贫工作局换取正式票据（地址：龙川县

政府大院县档案局五楼扶贫工作局，联系电话：0762-6752273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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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真：0762-6752273）；各单位（企业）定向捐款请在汇款单进

行备注。（各镇，县扶贫工作局负责）

（二）清理历年“6·30”活动认（募）捐、到账资金及拨付

情况，用真情、想办法帮助爱心企业、爱心人士自觉履行认捐承

诺，促使认捐资金尽快到账。（县民政局负责）

（三）加快修订完善“6·30”活动捐赠财产使用管理办法，

简化优化捐赠财产管理使用流程，指导各镇各部门加强捐赠资金

使用管理，加快捐赠建设项目落地，确保捐赠资金使用效率和安

全。（县扶贫工作局、县民政局负责）

（四）配合审计等部门开展“6·30”活动捐赠资金使用管理

监督，查找分析“6·30”活动捐赠资金使用管理存在问题，落实

整改。（县扶贫工作局、县财政局、县审计局负责）

（五）进一步推进信息公开，推动“6·30”活动捐赠建设项

目全过程接受社会监督，适时通报有关项目建设情况。（县扶贫

工作局负责）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2019 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之年，

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，明确目标要求，切实履行职责，深

入开展“6·30”活动，广泛动员社会参与扶贫济困活动，帮助贫

困群众加快脱贫奔康步伐。

（二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负责全县“6·30”

活动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，活动办公室设在县扶贫工作局。各

责任单位按方案分工组织落实。各镇要按照活动实施方案，结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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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制定本镇工作方案，扎实有序推进各项工作。要突出活动主

题，倡导共同参与，形成全县上下互动、共同推进的良好局面。

（三）严格规范管理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按照规定开展活动，

捐赠以自愿为原则，不得截留或擅自使用代收的捐赠款物，确保

捐赠款物用于精准扶贫。各捐赠接收单位要严格执行《广东省扶

贫济困日活动捐赠管理办法》《广东省扶贫济困日活动捐赠财产

使用管理意见》，按当年实际接收的捐赠做好捐赠到账、统计和

拨付工作，开具公益事业捐赠专用收据协助捐赠单位做好税收抵

扣工作，并按照“谁接收、谁统计、谁使用、谁跟踪、谁公开”

的要求，及时做好捐赠接收使用信息的公开，自觉接受各级审计、

监察机关依法对募捐款物情况进行审计监督。扶贫部门负责重点

项目的指导和实施，引导各项扶贫资金有序、精准投放，并将精

准帮扶情况登记造册，及时反馈捐赠接收单位和捐赠者。审计、

监察机关依法对活动捐赠情况进行审计监督，确保捐赠款物使用

安全、规范。

（四）加强工作保障。为确保“6·30”活动宣传发动工作及

时到位、各项专项活动顺利实施，要切实加强活动的经费和人员

保障工作，各级活动的媒体宣传、日常工作及开展系列活动费用

由各级财政负责，不得在捐赠款中列支。


